國立嘉義大學木質材料與設計學系
碩、博士學位論文專業符合審查處理要點
111年3月23日110學年度第6次系務會議通過
111年5月3日110學年度第2學期教務會議通過
一、國立嘉義大學木質材料與設計學系(以下簡稱本系)為提升碩、博士學位論文品質，確保學生學位論文符合本系之專業領域，特依據學位授予法、本校學則及本校研究生學位考試辦法，訂定國立嘉義大學木質材料與設計學系碩、博士學位論文專業符合審查處理要點(以下簡稱本要點)。
二、本要點所稱學位論文，係指本校依學位授予法所授予之碩、博士學位論文、作品、書面報告、技術報告或專業實務報告等。
三、本系成立研究生學位論文專業領域審查小組(委員會)，置委員三人，委員應符合本校學位考試委員資格，任期為1年，審查本系研究生學位論文之專業符合事宜，並保存審查文件以供日後查核。
本系研究生提送學位論文，除應依照本校規定申請學位論文考試外，且需於該學期學位論文考試至少1個月前，提交論文全文及學位論文專業領域審查表（附表），並經本系研究生學位論文專業領域審查小組(委員會)審查通過，以確保學位論文符合本系之專業領域。
四、本系系主任為當然委員兼召集人。委員自每年八月一日起任期一年，於每年六月份改選，連選得連任。
五、本系研究生對專業符合審查結果如有異議，得檢具書面資料及說明向本系申請複審，並交由系學術發展委員會議進行審議，如複審結果仍不符合者，應重新提出學位論文考試申請，且須於本校規定修業期限內完成論文考試。
六、本系研究生學位論文與專業不符之檢舉，悉依本校碩、博士學位論文違反學術倫理案件處理要點辦理。
七、本要點經本系務會議、教務會議通過後公告施行，並送教務處備查。


附表

國立嘉義大學木質材料與設計學系碩、博士學位論文專業領域審查表
111年3月23日110學年度第6次系務會議通過
111年5月3日110學年度第2學期教務會議通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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